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70,838,
6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若公司权益分派公告公布后至股权登记日前公司的总股本发生变动，依照未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进行调整。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70,838,682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7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445

00*****478

08*****660

08*****763

08*****266

股东名称

株洲启创一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沈介良

江苏旷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旷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7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参数

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介良于2025年9月5日与株洲启创一号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株洲启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沈介良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公司股份411,834,831股，转让价格5.39元/股。本次协议转让已于2025年12月18日完成过

户。

本次股份转让中，沈介良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交易交割后5年内，本人/本公司

及一致行动人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减持价格”）不得低于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格，如减

持价格低于本次交易转让价格，本人/本公司向株洲启创进行现金补偿，应补偿金额为（本次

交易股份转让价格－减持价格）×本次交易股份数量，本人/本公司应在减持完成后30日内向

株洲启创支付补偿款；如本次交易交割后5年内上市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交易

股份转让价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本次除权除息后，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的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资本战略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

咨询联系人：陈艳

咨询电话：0519-86159358
咨询传真：0519-8654935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0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6年5月9日，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股

份总数为846,388,498股；公司副总裁唐磊先生（以下称“减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2,05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42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计划自 2026年 6月 1日起 3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股

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减持主体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超过25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295%,占其本人持股的12.1951%。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至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份变动事项，拟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唐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050,000股

0.2422%

IPO前取得：2,000,000股
股权激励取得：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唐磊

不超过：250,000股

不超过：0.029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5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0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IPO前取得、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前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故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前述减持

主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7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陈晓娟女士持有

公司股份 2,178,1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4%，董事孙培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62,
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董事张万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1,99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35%，副总经理鲍春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63,4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副总经理王书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3,0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9%，副总经
理胡志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

资金需求，董事陈晓娟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不超过2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9%），董事孙培翔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6%），董事张
万征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0,00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副总经理鲍春飞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副总经理王书堂先
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0,000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0.03%），副总经理胡志坤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5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2%）。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根据股份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晓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2,178,178股

0.94%

IPO前取得：696,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4,321股
股权激励取得：6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47,85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孙培翔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062,568股

0.46%

IPO前取得：324,341股
股权激励取得：3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38,22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万征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801,998股

0.35%

IPO前取得：327,09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8,494股
股权激励取得：15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6,41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鲍春飞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663,434股

0.29%

IPO前取得：119,2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3,440股
股权激励取得：2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70,79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书堂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433,058股

0.19%

IPO前取得：24,2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5,557股
股权激励取得：168,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75,30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胡志坤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235,100股

0.10%

股权激励取得：142,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3,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陈晓娟

孙培翔

张万征

鲍春飞

王书堂

胡志坤

减持数量
（股）

400,000

270,000

8,106

160,000

100,000

48,000

减持比例

0.17%

0.12%

0.003%

0.07%

0.04%

0.02%

减持期间

2025/11/28～2026/1/9

2025/11/28～2025/12/8

2025/12/12～2025/12/12

2025/12/11～2026/1/9

2025/11/28～2025/12/10

2025/11/28～2025/11/28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2.15-37.35

32.80-37.10

35.50-35.50

32.15-35.50

34.17-36.90

36.07-36.6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2025年11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晓娟

不超过：200,000股

不超过：0.0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0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孙培翔

不超过：150,000股

不超过：0.0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万征

不超过：70,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鲍春飞

不超过：80,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书堂

不超过：80,000股

不超过：0.0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IPO前及股权激励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胡志坤

不超过：50,000股

不超过：0.0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股权激励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1、根据《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1）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陈晓娟、孙培翔、张万征、鲍春飞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上述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智洋创

新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智洋创新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自智洋创新股票上
市至本人减持期间，智洋创新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收盘价和减持价格将相应 进行调整；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智洋创新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智洋创新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

4）智洋创新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5）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2）公司担任核心技术人员的王书堂承诺：
1）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和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智洋创新股份，也不由智洋创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

市时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该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自智洋创新股票上市
至本人减持期间，若因智洋创新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发生变
化的，上述减持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3）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和减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2、王书堂、胡志坤分别在公司上市后聘任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中胡志坤亦为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以上人员减持事项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
成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
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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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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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万元

34,963.87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4,940.00万元

77,027.96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2026年4月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无

183,529.53

12.64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4月，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白银有色或公司）为年度担保计划内的全

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金额合计 1,500.00万元，解除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 13,
570.00万元；为年度担保计划内的参股公司新增担保金额合计4,940.00万元，解除担保金额合

计380.00万元。新增及解除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被担保人姓名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铜城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甘肃厂坝有色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姓名

中 国 银 行 白 银
分行

中 信 银 行 兰 州
分行

中 国 银 行 白 银
分行

农 业 银 行 成 县
支行

兰 州 银 行 白 银
分行

中 信 银 行 兰 州
分行

民 生 银 行 兰 州
分行

2026年4月新增担保金额(万元)

1,500.00

3,040.00

1,900.00

6,440.00

2026年4月解除担保金额(万元)

3,000.00

720.00

9,850.00

380.00

13,950.00

截至2026年4月30日累计担保余额（万元）

34,963.87

720.01

34,650.00

77,027.96

147,361.84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7日、2025年4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提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262,995.58万元（已担保128,945.58万元，预计2025年新增

担保134,050.00万元），同意公司为合营或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140,667.02万

元（已担保78,067.02万元，预计2025年新增担保62,600.00万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8日、2025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冰仑

9162040056641451X9

2010年11月30日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东工业园

22,989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电线电缆、光缆及有色金属产品的压延加工、销售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04,724.43

68,804.26

35,920.17

33,179.44

-355.31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111,641.26

75,365.43

36,275.83

146,333.06

-287.32

2.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控股股东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8%，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兰州新区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持股1%

吴丹妮

91620100MA7204TM7Q

2018年6月13日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崆峒山路北段2108号

1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电解铜箔及延伸品的生产与销售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557,573.02

402,115.16

155,457.86

175,359.78

10,722.55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518,352.82

373,324.82

145,028.00

553,939.50

25,737.67

注：上述子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按协议执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1,500.00万元

担保对象：参股公司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按协议执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4,940.00 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主要担保对象为全资子公司、参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

的控制权，对于参股子公司，公司主要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担保风

险可控，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整体利益。公司将在提供担保前采取必要措施核查被担保人

的资信状况及偿还债务能力，并在担保期限内持续关注被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审慎判断担保

事项是否存在逾期的风险，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提案》。公司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主要是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含参股子公司）项目

建设、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计划，并将该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4月30日，白银有色为下属子公司（含参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183,529.53
万元，占白银有色最近一期（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2.64%。其中，白银有

色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97,325.57万元，占白银有色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6.70%；白银有色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86,203.96万元，占白银有色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5.94%。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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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02

4,980,042,215

67.25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明宝和冯凯丽律师出席会议并作见证。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8人，公司董事王彬、李志磊、王文广、李西武通过现场方式列

席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孙积禄、尉克俭、满莉、杨鼎新通过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王

萌、彭宁、范晓、马晓平、刘力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张有达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并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48,432,020

比例（%）

95.3492

反对

票数

230,793,395

比例（%）

4.6343

弃权

票数

816,800

比例（%）

0.0165

2、议案名称：2026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65,110,580

比例（%）

95.6841

反对

票数

214,169,935

比例（%）

4.3005

弃权

票数

761,700

比例（%）

0.0154

3.00议案名称：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3.01 议案名称：公司与新业公司、拉萨海鼎缘、白银产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4,254,125

比例（%）

99.9324

反对

票数

1,180,100

比例（%）

0.0436

弃权

票数

650,200

比例（%）

0.0240

3.02 议案名称：公司与国安科技（含：青海锂业）、中信重工、中信银行兰州分行、公航旅国

际贸易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28,199,615

比例（%）

99.9325

反对

票数

1,208,100

比例（%）

0.0443

弃权

票数

634,500

比例（%）

0.0232

3.03 议案名称：公司与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4,333,225

比例（%）

99.9353

反对

票数

1,106,900

比例（%）

0.0409

弃权

票数

644,300

比例（%）

0.0238

3.04 议案名称：公司与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4,218,225

比例（%）

99.9310

反对

票数

1,153,000

比例（%）

0.0426

弃权

票数

713,200

比例（%）

0.0264

3.05 议案名称：公司与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78,340,715

比例（%）

99.9658

反对

票数

1,082,800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618,700

比例（%）

0.0125

4、议案名称：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78,034,015

比例（%）

99.9596

反对

票数

1,329,90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678,300

比例（%）

0.0137

5、议案名称：关于对甘肃银石中科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0,827,195

比例（%）

99.8057

反对

票数

4,562,730

比例（%）

0.1686

弃权

票数

694,500

比例（%）

0.02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3.01

3.02

3.03

3.04

3.05

5

议案名称

2026年度对外担
保计划的提案

公 司 与 新 业 公
司、拉萨海鼎缘、
白银产业及其下
属子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

公司与国安科技
（含：青海锂业）、
中信重工、中信
银行兰州分行、
公航旅国际贸易
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甘肃能化
股份有限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兰州兰石
集团有限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甘肃稀土
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

关于对甘肃银石
中科纳米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提
案

同意

票数

229,669,714

454,254,125

459,437,309

454,333,225

454,218,225

459,578,409

450,827,195

比例（%）

49.7896

99.5987

99.6005

99.6160

99.5908

99.6311

98.8473

反对

票数

230,793,395

1,180,100

1,208,100

1,106,900

1,153,000

1,082,800

4,562,730

比例（%）

50.0332

0.2587

0.2619

0.2427

0.2528

0.2347

1.0004

弃权

票数

816,800

650,200

634,500

644,300

713,200

618,700

694,500

比例（%）

0.1772

0.1426

0.1376

0.1413

0.1564

0.1342

0.15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案3.01、3.02、3.03、3.04和5出席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凯丽、赵明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宁夏证监局主办，宁夏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协办举办的“宁夏

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一）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二）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三）下载全景路演APP。

二、活动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符杰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炜先生、副总经理屈晓春先生、财务

总监金相宇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

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

参与！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2026-027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夏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建立良好沟通机制，让广大投资者能深入了解

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公司拟举办 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

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
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投资者参与方式：

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或扫描

下方二维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缜先生，独立董事王枫先

生，董事会秘书汪泉先生，财务负责人张一飞先生。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7:30
前访问http://irm.cninfo.com.cn，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活动

页面将于活动开始前五个交易日对外发布，发布之后投资者即可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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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B7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